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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,700 人、自由行 2,920 人，團客數仍為自由行 2 倍多，且大陸開放城市數量有限，許多大

陸民眾仍受限戶籍無法獲准來台自由行，顯示自由行開放腳步跟不上未來趨勢。 

三、團費增加團量減少，短期來看，勢必影響國內以接待團客為主之觀光產業；長期視之，低

價團減少，優質陸團與自由行數量將有所增長。爰此，本席建請主管單位應於《旅遊法》

實行初期及早研擬相關因應對策；除引導業者提高品質升級轉型，以降低衝擊適應未來市

場，兩岸亦應加快協商開放 3、4 線自由行城市並提高自由行人數，拉近團客與自由行比例

，以把握國內陸客觀光轉型契機及陸客入境觀光商機。 

（十二）本院楊委員麗環，針對機場捷運通車時程從 102 年 6 月延遲至

104 年底始能通車，除了民眾期盼落空，且造成桃園縣府桃園捷

運公司營利損失及籌備成本增加。行政院除就機電工程全力趕

工，並應就延遲通車導致桃園縣政府損失補償部分進行協商。

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十三）本院楊委員麗環，針對大陸開始實施旅遊法強迫購物將遭重罰

，旅遊法在短期內將使過去是大宗的廉價購物團銳減，可能衍

生部分承接陸團的旅行社倒閉引發糾紛，並導致觀光業界連鎖

效應。行政院應評估對台灣相關產業產生的影響及因應措施。

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《大陸旅遊法》10 月 1 日開始實施，旅行社強迫購物最高可被罰款 30 萬元人民幣。針對遭

遊客詬病的「零負團費」、強迫購物以及遊客不守法行為等出遊亂像都做出了明確的規定

。 

二、違反以上規定的旅遊部門將被沒收違法所得，責令停業整頓，並處以三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

下罰款。規定還說，如果違法所得超過 30 萬元的，將被並處違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

罰款。情節嚴重的將被吊銷旅行社經營許可證；對直接主管人員和責任者，將沒收違法所

得，處以 2,000 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款，並暫扣或吊銷導遊證、領隊證。 

三、中國大陸新「旅遊法」實施，金門「小三通」拜「十一」長假湧現大批旅遊人潮，但特產

業卻呈現門可羅雀的景象，黃姓業者表示，上午只有部分自由行散客光臨，陸客團體一團

都沒有。所以特產業者將面臨空前挑戰，並呼籲政府相關單位要幫忙想想辦法。中國大陸

新「旅遊法」實施，金門「小三通」拜「十一」長假湧現大批旅遊人潮，但特產業卻呈現


